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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二手车交易合同（范本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规章规定，甲、

乙双方在自愿、公平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二手车交易和完成相关事项，签订本合同。本

合同内容可作为相关单位合同电子化采集范本。

甲方（卖方）：

乙方（买方）：

第一条 当事人及车辆情况

一、甲方基本情况：

身份证明名称: ，身份证明号码： ，

地址: ，联系电话： ，

经办人: 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

联系电话： 。

二、乙方基本情况：

身份证明名称: ，身份证明号码： ，

地址: ，联系电话： ，

经办人: 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

联系电话： 。

三、车辆基本情况：

号牌号码： ，车辆类型: ，使用性质： ，

厂牌、型号： ，车身颜色： ，

车辆识别代号: ，发动机号码： ，

初次登记日期： ，登记证书编号: ，

表显里程： km，使用年限至 年 月 日，

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，车辆交强险至 年 月 日，

车辆商业险种类： 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，

车辆维修、保养记录至 年 月，出险次数 次，累计车损金额： 元，

车辆事故情况描述（是否发生过严重撞击、泡水、火烧、发动机改动：）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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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车辆是否具有评估（认证）报告书： ，机构名称： ，

车辆质保期限： ，质保范围： ，

钥匙数量： 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。

第二条 车辆价款和支付方式

车辆价款为（人民币）： 元（大写 元）。

车辆转移登记费用（人民币）： 元，由 方承担。

乙方应于合同签订时，向甲方支付定金（人民币）： 元（大写 元）。

自转移登记手续完成 日内，应再向甲方支付车价余款（人民币）： 元

（大写 元）。

第三条 车辆交付、过户手续

一、车辆交付时间: 。

二、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日内，备齐车辆相关材料办理转移登记手续。

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一、甲方对车辆的所有权或处置权的合法性负责。

二、甲方应如实告知乙方车辆基本情况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三、对转出本市的车辆，乙方应对确认买受车辆可在转入所在地办理转入手续负责。

四、双方应对其提供的车辆转移登记所需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五条 违约责任

一、甲方逾期交付车辆的，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定金双倍返还，或每天按车辆价款

的 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二、乙方逾期支付车辆价款的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定金不予返还，或每天按逾期支

付部分价款的 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三、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所需材料，致使合同延期履行的，违

约方应每天按车辆价款的 %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任何一方因提供车辆相关材料不符

合要求,致使无法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，违约

方应予赔偿。

四、因乙方原因致使车辆不能办理入籍手续的，乙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，乙方改变车辆

入籍地的，甲方应协助配合。

五、甲方提供的车辆基本情况不真实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应予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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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其它约定

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双方发生争议的，可协商解决，不愿协商或通过协商未能解决的，双方均有权向本合同

签订地（即 市 区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附则

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二手车交

易市场留存一份。

甲 方： 乙 方：

代理人： 代理人：

签约时间：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： 年 月 日

（沈阳市商务局、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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